
索引号： 
11220000013544357T/2012-

00369 
分类： 

重大政务及社会管理、五年发

展规划;意见 

发文机关：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成文日期： 2012 年 11 月 26 日 

标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贯彻落实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的实施意

见 

发文字号： 吉政办发〔2012〕66 号 发布日期： 2012 年 11 月 27 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贯彻落实东北振兴“十二五” 

规划的实施意见 

吉政办发〔2012〕66 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

机构: 

  为深入贯彻国务院批准实施的《东北振兴“十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吉林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经

省政府同意,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充分认识贯彻落实《规划》的重大意义  

  《规划》阐明了“十二五”时期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意图、目

标任务和工作重点,是新时期、新形势下对实施东北振兴战略的再部署,是国家

对东北地区的重大支持,也是我省发展的重大机遇。深入贯彻落实《规划》,对

于实现“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具有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统筹推进“三化”,加快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 

  《规划》的核心内容体现在“五个着力”上。其中,着力深化改革开放和着

力增强科技创新能力是统筹推进“三化”的动力支撑,着力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

调整改造是实现新型工业化、统筹推进“三化”的重点任务,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是统筹推进“三化”的根本目的,着力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统筹推进

“三化”的重要保障。深入贯彻实施《规划》,将有力促进我省“三化”深度融
合、互动发展,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的统筹“三化”之路。 

  (二)有利于强化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增强我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内

生动力。 

  《规划》更加突出了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和自主创新这一动力机制,提出了

进一步破除制约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构建沿海沿边和内陆全面开



放的新格局,用创新引领东北地区振兴。深入贯彻实施《规划》,将有力促进我

省通过改革开放和制度创新推动发展和转型,以自主创新和成果转化引领发展和

转型,切实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三)有利于突出“发展”和“民生”两个关键,把改善民生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 

  《规划》提出了扩大就业、保障性安居、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教育、公共

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六大工程。深入贯彻实施《规划》,将有力破解我省生存

性、发展性、安全性民生问题,让全省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更加殷实富
裕、自信尊严、充实快乐、和谐安全、舒适健康的美好生活。 

  (四)有利于完成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我省经济社会全面转

型和全面振兴。 

  《规划》描绘了东北振兴的宏伟蓝图,提出了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产业转

型升级达到新水平、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开创新局面、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迈出新步伐、民生改善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共六个方面的具体振

兴目标。深入贯彻实施《规划》,将有力促进省第十次党代会确定的“两翻

番”、 “双倍增”、“七跃升”目标顺利实现,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下坚实

基础。 

  二、贯彻落实《规划》的目标要求和进度安排 

  (一)目标要求。  

  “十二五”时期吉林振兴的总体目标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

进展,实现老工业基地全面振兴迈出更加坚实的步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更加牢固,努力实现 “科学发展、加快振兴,让城乡居民生活得更加美好”。 

  1.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12%以上,力争实现总量翻

番。到“十二五”末,全口径财政收入和地方级财政收入占地区生产总值分别达
到 17%和 9%,三次产业比重达到 10∶50∶40,增长质量和效益明显提高。农业现

代化建设成效显著,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700 亿斤。 

  2.产业转型升级全面提速。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2%,十大产业发展计划扎实推进,支柱优势产业带动

能力进一步增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加快。支柱优势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到 68%和 20%。 

  3.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开创新局面。全省资源型城市基本建立资源开发

补偿和衰退产业援助机制,接续替代产业成为新的战略主导产业,产业结构进一

步优化,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协调性和环境友好性明显增强。 



  4.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更加协调。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五年累计分别下降 16%和 17%,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工业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进一步提高;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 0.55;耕地

保有量保持在 553 万公顷;森林覆盖率达到 44.2%,森林蓄积量增加 4600 万立方

米。 

  5.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

入年均增长在 12%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5%以内,每年新增就业 50 万人,

实现全省城镇职工和居民五项社会保险及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全覆盖,城乡三

项医疗保险参保率达到 92%,城镇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达到 650 万人,九年义

务教育巩固率达到 99%。覆盖城乡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科教、医疗卫

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全面发展。 

  6.改革开放实现新突破。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新进展,外贸进出口

总额年均增长 13%,招商引资水平显著提高,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和图们

江区域合作开发取得实质性进展,对内对外开放的深度广度进一步拓展。 

  (二)进度安排。 

  2012 年,《规划》确定的主要任务、重点工程在各地、各部门全部启动实

施。 

  2013 年,《规划》确定的主要任务取得实质性进展,重点工程项目按计划推

进,主要指标完成过半。 

  2014 年,重点工程项目进入收尾阶段,经济建设、结构调整、环境保护、民

生改善、改革开放等方面成效显著,相关主要指标完成总目标的 80%以上。 

  2015 年,重大工程全部建成投产,《规划》确定的主要任务和指标全部完

成。 

  三、强力推进十大重点任务 

  根据《规划》要求,结合我省第十次党代会的战略部署和“十二五”规划确

定的主要任务,强力推进十大重点任务,加快振兴发展步伐。 

  (一)推进新型工业化。 

  实施十大产业发展计划,加快建设新型工业基地。进一步做大做强汽车、石
化、农产品加工等支柱产业,加快把轨道客车等装备制造业培育发展成为新的支

柱产业。推动电子信息、医药、冶金、建材、轻纺等优势产业加快发展。大力

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突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生物化工、生物医药、新材

料、光电子等最具潜力的领域。大力发展特色资源产业。推动服务业实现跨越
发展。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积极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培育发展新型业态。进

一步挖掘、整合、提升旅游和文化产业,尽快培育成为新的支柱产业。促进集群



配套发展。加强产业园区建设。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积极扶持小型微型企业加

快发展,推动民营经济实现新的跨越。 

  (二)推进特色城镇化。 

  全力推动长吉一体化、带动中部城市群发展。加快形成中部经济隆起带,带
动和支持长吉图先导区发展。大力推进区域中心城市、重要节点城市、县城和

小城镇建设。进一步强化产业支撑,实现产城融合互动。全面推进市政公用设施

建设,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完善城市功能。 

  (三)推进农业现代化。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
能力。加强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切实推动畜牧业、林业产业、园艺

特产业加快发展。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农产

品市场体系。推动农业科技进步,发展农村和农业循环产业。推进现代农业制度

创新。实施农业农村抗御自然灾害风险能力建设,着力增加农民收入,不断改善
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农村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切实加大农村扶贫工作力

度。  

  (四)促进“三化”深度融合、互动发展。 

  大力实施投资拉动、项目带动、创新驱动战略,更加注重投资方向和次序、

质量和效益,更加注重投资与消费协调拉动,更加注重优化项目选择,更加注重释

放各类创新要素。着力优化空间发展布局,加快重要经济板块和重要区域节点发

展。支持国家和省级开发区扩区及升级,推动县域经济实现新的跨越。促进城乡

共同繁荣发展,加快城乡市场一体化。 

  (五)增强统筹推进“三化”的保障能力。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五纵五横三环四联”高速公路网、“五纵三横”

铁路网和“一主多辅”机场格局。深化水利改革发展,完善抗洪减灾体系,推进
重点地区、重要城市水源工程和水资源调配工程建设。加大重要矿产资源的勘

探开发保护和统筹调配力度。加快推进“气化吉林”工程,切实提高能源保障能

力。加强信息设施建设,推进“三网融合”,打造“数字吉林”。推动金融创新

发展,切实改善发展环境,大力实施人才兴业战略。深入推进“双百千万”人才

计划,统筹推进各类人才队伍建设。 

  (六)强化改革开放和自主创新。 

  深入推进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集体林权、行政管理体制、财税体制、

地方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价格、收入分配制度以及社会管理体制等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改革。积极发展对外贸易,加强与东北亚各国合作。大力推进长吉图

开发开放先导区建设,充分发挥中国图们江区域(珲春)国际合作示范区、长春兴

隆综合保税区以及各类开发区、特色园区的重要作用。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强化企业自主创新地位,加强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实施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和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着力提升区域创新能力,促进科技成果加快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七)推动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推动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培育多元发展和多极支撑的接续替代产业。重点
发展木材深加工、油气化工、新型钢铁冶金、清洁能源、矿产新材料、生态产

品加工、生态旅游产业。支持发展现代服务业。布局接续替代产业集聚区。实

施就业再就业工程。推进保障性安居和 “暖房子 ”工程。推动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试点和示范,加强资源型城市环境治理,提升资源型城市功能,完善资源
型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八)加强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 

  加强生态吉林建设。强化污染治理与节能减排,深入推进重点流域水污染治

理。实施第二个十年绿化美化吉林大地、草原湿地保护、黑土地保护等生态工

程,加强城乡环境建设。实施长白山林区生态保护与经济转型战略。推行循环型
生产方式,完善再生资源回收体系。 

  (九)加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不断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着力提高就业水平,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努力保持物

价总水平基本稳定。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社会救助体系。逐步改善居

住条件。大力发展社会事业。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做好人口工作。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加强和创新

社会管理。深入开展平安建设,及时妥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突出解决社会管理

新问题。实施“强基富民固边”工程。 

  (十)大力加强文化建设。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全面发展文化事业。切实保障人民基本

文化权益,加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深入推进文化
强基惠民工程,进一步繁荣文化创作。加强吉林地域历史文化建设,打造“长白

山文化”品牌。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加强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大力推进文化

产业带、产业基地和产业园区建设。加快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大力推进文化

科技创新。继续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和国有文化单位改革,创新文化管理体制,全

面推进公益性文化单位内部改革。 

  四、建立完善贯彻落实《规划》的保障措施  

  各地、各部门要根据本实施意见,尽快制定具体工作方案,将《规划》任务

目标和重点工作落到实处。 

  (一)加强组织领导。 



  振兴吉林老工业基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规划》贯彻落实工作的领导、协

调和监督。各地、各部门要把贯彻落实《规划》情况纳入绩效考核体系,健全激

励和约束机制,每年年底将《规划》落实情况报领导小组。 

  (二)明确责任分工。 

  各地、各部门要按照本实施意见确定的目标和任务,找准政策结合点和工作

对接点,尽快制定具体工作方案,深入细化各项目标,逐项分解任务,明确责任部

门和责任人。  

  (三)加大政策支持。 

  落实国家稳增长经济政策,切实加强对《规划》实施的组织、协调和指导,
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扶持东北四省(区)经济发展、产业转型升级、资源型城市可

持续发展、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民生改善、改革开放以及长吉图先导区先行

先试的机遇,用足用好中央财力性转移支付、各类专项资金、发展基金支持等政

策。研究制定相关配套扶持政策,扎实推进重点工程和项目建设,推动《规划》
全面落实。 

   

  附件:十大重点任务分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2 年 11 月 26 日 

http://xxgk.jl.gov.cn/szf/gkml/201812/W020141118578119487112.pdf

